福建省肿瘤病例登记报告卡



  编号  


*患者姓名 


         *性别 
         *出生日期 


        *年龄 

    
*身份证号 


          
   *联系电话 

     

           更正诊断报告栏

*联系人 

     *联系人关系        
*联系人电话 

     （原报告诊断有误时填写）
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原诊断              


*民族                 *婚姻状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诊断日期            

*户籍详细地址：福建省

  市

 县（区）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常住详细地址：福建省

  市

 县（区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
*诊断名称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发病部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病理类型 


     *病理类型编码            *行为 

        *分级 

     

*ICD-10编码 




  *诊断依据 


     *诊断日期 




  
住院号           门诊号 

     *报告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人              

死亡时间                
  死因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填卡说明

1.报告对象：主要诊断为肿瘤的住院病例（福建省户籍）均为报告对象。报告范围是全部恶性肿瘤（ICD-10：C00-C97）和中枢神经系统良性及动态未定肿瘤（ICD-10：D32-33及D42-D43）。
2.有*标记的项目为必填项目，不得为空，请按填报说明填写。






3.“出生日期”以身份证信息为准，“年龄”是指在诊时未过生日者为虚年龄减二岁，已过生日者为虚年龄减一岁。未满一岁者为0岁。











4.如发现过去已发出的报告需要更正时（人员部位或诊断错误，或原报告为恶性肿瘤而实际并非恶性肿瘤等），请按目前诊断另行报告。











5.户籍详细地址及常住详细地址按省、市、县/区、乡镇、村/街道填写完整。






6.病理类型/编码一般指病理报告或细胞学报告中确诊的病理类型及其编码，例如小细胞癌/8041，编码取四位数字。若诊断依据为非病理或细胞学，病理类型可填为肿瘤/8000。






7.行为、分级、诊断依据可根据下列代码填写：



	行为：
	
	分级：
	　
	　
	　
	
	诊断依据：
	　

	0良性
	
	1 Ⅰ级高分化
	7 无标记淋巴细胞
	
	0 仅有死亡证书
	　

	1不肯定良性或恶性
	
	2 Ⅱ级中分化
	8 NK自然杀伤细胞
	
	1 临床
	
	　

	2原位癌
	
	3 Ⅲ级低分化
	9 细胞类型未确定
	
	2 X线、CT、超声波、内窥镜等

	3恶性
	
	4 Ⅳ未分化，间变
	
	　
	
	4 生物、免疫、肿瘤标记物

	
	
	5 T细胞
	
	
	　
	
	5 细胞学、血片
	　

	
	
	6 B细胞
	　
	　
	　
	
	6 病理（继发）
	　

	
	
	
	
	
	
	
	7 病理（原发）
	　

	
	
	
	
	
	
	
	9 不祥
	　
	　


8.ICD-10编码一般保留C后小数点一位，如C34.9，部分编码无小数点后数位，如C20，请规范填写。
9.报告时限：每月25日前需上报前一个月出院的肿瘤病例信息。








